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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建设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5〕3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2015年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总体部署，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再生资源产业先进适用技术与

产品推广应用，探索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模式，充分发挥示范工程引领带动作用，提高再生资源行业整体

水平，我部决定组织开展一批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建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领域

　　

　　示范项目选择范围：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废塑料、废油、废旧纺织品、建筑废弃物、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报废汽车等资源再生利用。

　　

　　二、建设要求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源综合利用相关行业准入条件及清洁生产要求。

　　

　　（二）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无亏损。

　　

　　（三）核心工艺技术先进成熟可靠，废弃资源实现高值化、高质化利用，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高，产品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

　　

　　（四）采用的设备设施先进完备、运转稳定，回收利用自动化程度高、能源利用效率高、经济效益较好，装备

产业化示范效果明显。

　　

　　（五）环境保护措施完善，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具有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指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近三年无重大环保事故。

　　

　　（六）规模效应突出。废钢铁加工类示范工程规模不小于20万吨/年，废有色金属再生类示范工程规模不小于

10万吨/年，废塑料、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类示范工程规模不小于10万吨/年，其他产业类示范工程规模不小于5万吨/

年。



　　

　　（七）示范工程在行业内具有先进性和带动性，有重大示范、推广作用。已纳入本地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推进

计划的优先。

　　

　　三、组织实施

　　

　　（一）申报与推荐。企业自主申报,并按要求将《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和申报材料（见附件2）

报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将通过审核的项目推荐名单、申

报材料汇总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省市上报示范工程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项（类型不重复）。

　　       

　　（二）确定示范工程。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在综合考虑地域、行业平衡等因

素的基础上，确定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名单。公示后，发布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名单。

　　

　　（三）加强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示范工程建设政策支持。积极落实支持资源再生利

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利用技术改造、清洁生产等现有资金渠道，优先支持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示

范工程中实施效果好、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设备，列入国家鼓励的技术、工艺、设备目录，促进示范与推广的

有机结合。 

　　

　　（四）强化过程管理。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示范工程的监督管理，确保示范工程严格执行国家

产业政策、环保及职业安全法规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组织抽查，对达不到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经整

改仍达不到要求的，撤销示范工程资格。

　　

　　（五）开展总结推广。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对实施效果好的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进行交流推广，组织

发布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典型模式案例，通过现场推介会、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介进行宣传推广。

　　

　　请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按照通知要求，组织研究提出示范工程推荐名单，于2015年6月30

日前将示范工程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电子版同时发送至

zyzhly@miit.gov.cn。

　　

　　联系人及电话：李洪良  010-68205360

　　  　 

　　附件：1.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

　　　　　2.国家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申报材料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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